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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南海政策演变之研究

范宏伟　 王　 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国民政府着手对南海划界。 １９４６ 年 １２ 月，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等国际文件接管南海并派军驻守。 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继续宣称“中华民国”对南海“１１ 条断
续国界线”的 Ｕ 型历史性水域拥有主权。 此后 ６０ 余年，台湾当局一直没有放弃南海主权，但其南海政策历
经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四个时期，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变化既受其时代背景的
影响，也受主政者的主观思想所左右。 本文试对 １９４９ 年以来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演变进行考察，并通过对
其相关政策的比较，探讨其历史变化的表现和特征。

一、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历史变迁

１９４９ 年以来，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历经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四个时期，其相关政策变化
调整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１、两蒋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８８）：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努力维护南海主权，但因受到东西方冷战和两岸对
抗格局的影响，其南海政策基本服从所谓“反共复国”的方针政策。

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由于无暇顾及南海问题，１９５０ 年台湾当局将驻防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国民党军
撤离。 但是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发生的“克洛马事件”促使台湾当局调整有关政策。 此后，台湾当局多次对那些侵
犯南海主权的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抗议，并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维护南海主权。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台湾组织“立威
部队”前往南海巡防，重新驻防太平岛，并成立南沙守备区和东沙守备区。 同年 ９ 月，组建“宁远部队”前往
南沙群岛巡查，在北子礁附近截获克洛马所率菲律宾船只，登船临检、讯问，扣留其航海日记、航行报告和执
照、携带武器等，具结后将其释放。［１］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台湾高级官员叶公超到南沙群岛视察。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６－
２０ 日，派舰赴南沙群岛，慰问岛上驻守人员。 １９６６ 年，台湾军舰达到南沙群岛的南子礁等 ４ 个岛礁，在岛上
再次立碑，摄影留证。 １９７２ 年，台湾“邮政管理局”在太平岛设立邮政代办所，隶属高雄邮局，等等。

受东西方冷战和两岸对抗的影响，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从属其“反共复国”的政治目标，除了
坚持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外，在南海问题上缺乏总体性纲领和具体明确的政策，对于外界的挑战基本停留在
消极的、应对式的主权宣示层面，不希望南海冲突影响其与东南亚“盟邦”的关系。 例如，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
至 ７０ 年代中期，南越、菲律宾多次劫掠西沙群岛的台湾渔船，占据、入侵西沙和南沙数十个岛屿。 对此，台湾
当局“基于与南越及菲律宾两共和国是盟邦，从‘识大体，顾大局’出发，除了发表原则性的声明之外，尽量采
取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坚持中国对西、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与菲、越军对峙或冲突。” ［２］

正是因为担心影响“邦交关系”，１９７６ 年台湾“内政部”虽成立临海小组，但对设立“２００ 海里经济海域或专属
渔业区”却持否定立场。 台湾“立法委员”蔡胜邦曾于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就批评认为，台湾当局发表一纸声明了
事，其南海政策是“鸵鸟政策”。［３］

２、李登辉时期（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出台相关政策纲领、法令法规，明晰南海政策目标，细化相关决策机制，加
强对南海的行政管理。 但在李登辉主政后期，把南海问题与其“独台”理念紧密结合，为与大陆相对抗，竭力
推动“南向政策”，谋求与东南亚国家“实质关系”的提升。

１９９０ 年，台湾设立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发管理委员会。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在“内政部”
成立“南海小组”，该小组对台湾南海政策具有建议及主导权。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台湾当局颁布“南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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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明确“南海历史性水域界线内之海域”为其“主权”范围，并提出南海政策五大目标：坚定维护南海主

权；加强南海开发管理；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生态环境。［４］为了应对南海的复杂

形势，１９９５ 年台湾成立了更高级别的“南海问题机动小组”。 同时，台湾当局还加快了“领海立法”的步伐。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台湾“国防部”公告东沙和太平岛的限制空域、海域范围。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又颁布了“中华
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礁层法”和“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 此外，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也采取了一些

措施宣示或巩固南海主权，例如：１９９０ 年元旦，李登辉前往东沙群岛慰问驻岛官兵；９０ 年代初台湾“内政部”
召开关于南海问题的研讨会，宣布了准备加强台湾在这一地区军事和民事存在的计划；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台湾
“警政署保七总队”派遣两艘警艇赴南沙海域巡弋，护渔、打击走私与海盗；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太平岛守军炮

击了闯入附近水域的越南货轮。 但此后，台湾当局在南海的维权活动日趋退缩。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台湾“保七总队”四艘巡逻艇前往南沙海域巡弋，遭到菲律宾和越南的抗议后，返航终止了

巡逻任务。 此后“保七总队”停止了南沙巡护任务，直到 ２０００ 年“海巡署”成立后，才由后者恢复了南海巡

护。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内政部长”吴伯雄巡视南海“宣示主权”后，其继任者再无类似的巡视举动，台湾当局的
南海政策日趋保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海岸巡防法”，将驻守南沙、东沙的军队改换成
“海巡署”的警察。 这一调整意味着台湾对南海的安全防卫从“军队防卫”层级降格为“警察海岸防卫”水
准。 对此，台湾“国防部”将其解释为“换防”而非“撤军”，称“换防可以达到降低南海海域冲突的政治目的，
国府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善意回应。” ［５］

３、陈水扁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８）：一方面继续延续李登辉时期的做法，即采取温和的立场，尽量避免在南海
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冲；另一方面为实现“台独”目标，将南海政策作为其实施“海洋立国”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

早在陈水扁竞选时期，民进党就提出台湾的“外交政策”要贯彻“新国际主义”，“崇尚国际主流价值，积
极与国际交往”，将“生态永续”、“环境安全”作为五大“执政”纲领之一［６］。 陈水扁当局在南海问题上打出

生态牌，力图以“环境外交”让台湾与世界接轨［７］，这一举动既是其“海洋立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有籍此寻

求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突破台湾无缘参加南海争端多边对话机制的困

境。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台伊始的陈水扁视察东沙群岛，对外宣示南海政策以“和平共享”为最高目标，企
图在南海问题上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和平共享”，实现其“海洋立国”目标。 ２００３ 年元旦，“副总统”吕秀莲
视察东沙时发表了一个所谓“海洋立国”的“海洋战略宣言”。 在继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推出了首部“海洋白皮书”
后，陈水扁当局加快其所谓“海洋立国”步伐，例如 ２００４ 年出台了《国家海洋政策纲领》，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先
后发表《海洋政策白皮书》和《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 这些文件的核心都强调台湾是“海洋国家”，以“海洋
立国”实现“台独”的图谋明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陈水扁当局还宣布在东沙岛成立“东沙环礁国家公园”。

为实现其“海洋立国”目标，陈水扁当局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南海争端，并以此作为针对大陆坚
持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南海争端方案的一种反制。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４ 日大陆与东盟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由于担心台湾在南海“国际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陈水扁当局加快相关宣示行动，并提出某些倡议意

见。 例如，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台“内政部长”余政宪前往东沙群岛宣示主权，并提出台湾愿意根据国际合作精
神，积极参与南海开发以及安全维护，分享资讯，共享和平。 ２００３ 年元旦，“副总统”吕秀莲也前往东沙视察。
同年 ８ 月 １４ 日，“内政部长”余政宪高调视察太平岛。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效仿大陆与东盟签订的“南海行
为准则”，陈水扁在“双十讲话”中提出了“海峡行为准则”。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陈水扁第二次赴东沙岛视
察，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 日，陈又飞抵太平岛视察，呼吁周边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

决南海争端，并提出四点“南沙倡议”，称台湾愿在“主权平等”基础上接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内容，强
调被排除在南海区域安全对话与共同开发合作之外是不公平的；“南海未来应以环境保护取代主权争议，以
生态存续代替资源掠夺”。

４、马英九时期（２００８－）：坚持“一个中国”、回归“九二共识”，两岸实现“外交休兵”，在此背景下，马英九

当局将南海政策的基调定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 ［８］，“主权”、资源、生态、合作与和平

成为其南海政策的主轴。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日，马来西亚纳吉副总理率领媒体记者赴南沙弹丸礁（马来西亚称拉央拉央岛）宣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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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两天后台“外交部”重申其对南海的主权，并再度提及此前陈水扁提出的“南沙倡议”。 ２００９ 年 ２－３ 月，
针对菲律宾通过“菲律宾群岛基线法”，将部分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之黄岩岛划入菲国领土一事，发表声明
反对菲律宾的做法，台“外交部”还约见菲律宾“驻台代表”白熙礼，提出抗议，重申其对南海的主权。 同年 ３
月，台湾当局就马来西亚总理巡视南沙弹丸礁再次发表主权声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台湾“外交
部”就南海问题发表 ９ 个声明，宣示南海主权和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 其中，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南海局势紧张
时，台湾就发表了 ６ 个声明，４ 月 １８ 日台湾“外交部”还约见“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主席”培瑞兹及菲

国“驻台代表”白熙礼，抗议菲律宾侵犯台湾南海主权，重申其对南海问题的一贯立场。
此外，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台湾海军陆战队为海巡部门东沙、南沙部队代训，进行专长训练，以提升海巡官兵

守备执勤能力。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１８ 日，在美国和越南舰艇在南海操演的同时，台湾海军与“海巡署”混合编
组 ３ 艘舰艇，前往南海执行“碧海操演”，近 ６０ 名完训的海巡官兵送抵太平岛，并在岛上实施了实弹射击。
同期，台湾海洋大学师生 １４ 人搭乘执行侦巡操演的军舰前往太平岛，开展“全民国防南沙研习营”活动。
“全民国防南沙研习营”活动自 １９６９ 年中断，４０ 多年后马英九当局重新启动该活动，“宣示主权”色彩浓厚。
活动结束后，马英九接见了参加“研习营”活动的师生。 马英九连任后，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延续了“主
权”、资源、生态、合作与和平的主基调。 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南海问题，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起马英九当局似乎改变
此前的低调态度，继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内政部长”等高官登太平岛视察后，从 ９ 月 １ 日起台湾“海巡署”
连续 ５ 天在太平岛实弹演习，期间多位蓝绿“立委”登岛慰问驻防海巡人员并兼“宣示主权”。

二、台湾当局南海政策之比较

１９４９ 年来，台湾历届主政者为应因内外形势变化，陆续出台了各种相应的南海政策。 各时期台湾当局

的南海政策虽有其延续性，但也有不同的方面，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一）有关“一个中国”与南海主权的问题
两蒋时期，台湾当局一直坚持“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立场，通过对南海主权的维护，向外界表明其

作为“中国政府唯一合法代表”的依据，同时，通过树立保卫疆土、抵抗外国侵略的形象，以唤取更多海外华
人社会对其向心力和支持。 由于东西方冷战和两岸军事对峙，实力较弱的台湾当局主要依托美国确保其
“安全”。 而 １９５４ 年台美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仅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南海诸岛与台湾距离远、支援补给

困难，对于台湾、澎湖的安全防卫缺乏战略支援价值。 １９５６ 年当菲律宾试图染指南沙群岛，特别是大陆也提
出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之后，兵力有限的台湾当局捍卫南海主权，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

李登辉主政初期延续了蒋氏父子时期的南海政策，但其后来的南海政策及其相关活动则逐渐背离“一
个中国”原则，力图谋求台湾作为与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把南海问题与“独台”理念紧密结
合，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进行切割，以凸显其“独立性”。 例如，将原来一直主张南海 Ｕ 型水域为
其“历史性水域”，却在民进党“立委”的施压下，于 １９９８ 年公布的“领海及邻接区法”删除了原草案中有关

“历史性水域”的条文。［９］

民进党早就主张台湾在南海问题上应与大陆的立场进行区分［１０］，陈水扁主政时期的南海政策更与“台
独”政策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台湾南海政策的一大特征［１１］。 陈水扁当局主张南海主权仅限于东沙群岛与

太平岛，不认同国民党历来所强调的 Ｕ 型历史性水域，认为以往国民党的主张不切实际、范围模糊，容易与
东南亚国家产生纠纷。

马英九时期对南海主权范围的界定上与陈水扁时期有较大的差异，重申“中华民国”对于南海、东海的
固有领域与传统渔场之主权和权益，确认‘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之原则”。

（二）南海问题及其战略定位

两蒋时期，台湾的南海政策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国民党“汉贼不两立”的“零和”思维，其南海政策措施服
务于“反共复国”。

李登辉时期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措施，部分原因是针对大陆的南海维权的活动与诉求。
１９９２ 年之后，随着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强在南海的驻军和经济开发，特别是大陆出台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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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也加快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应对与调整。［１２］尤其是在李登辉主政后期，为确立台湾为“与大陆对等的、独立

政治实体”地位，竭力附和以“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途径来解决相关问题。
陈水扁时期对南海问题的定位与解释有了新的变化，他将该议题纳入“海洋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中。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台湾出台了首部“海洋白皮书”。 与“南海政策纲领”相比，“海洋白皮书”更强调海洋对台

湾的重要性，明确了“海洋立国”的政策目标，而对南海为台湾“固有的历史性水域”却未提及，对南海事务问

题也未有太多着墨。［１３］ 陈水扁时期，利用南海问题服务选举政治的色彩也更加突出，他多次选择东沙群岛

“宣示主权”，具有明显的“政治秀”色彩和象征性意义。 同南沙群岛相比，东沙群岛相对没有主权争议，前往
东沙既可在选民中树立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形象，又能防止有关争议国家的反弹，降低敏感性。 ２００８ 年
陈水扁在即将离任之际巡视南沙，也是出于一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之考虑，以所谓“保护海洋生态、捍卫南

海主权”的姿态来争取选票。
马英九当局提出“蓝海战略”，主张“蓝色革命，海洋兴国”，认为要“跳脱‘重陆轻海’的大陆思维，走出

岛链的地缘定位和锁国思想，勇敢面对海洋”。 马英九当局的“海洋兴国”与陈水扁当局强调“海洋立国”和
去除台湾人的“中原陆地”思维是有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想努力表现台湾与大陆在该议题上的不同与非相关
性，而前者摆脱“大陆思维”并没有刻意同中国大陆切割，还明确表示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三）关于和平解决争端、共同开发南海的问题

两蒋时期为避免与“邦交国家”关系闹僵，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自我克制”、“非武力捍卫”的
政策。 李登辉时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除了军事实力因素以外，也不希望因为南海争端与东南亚国家交恶，
影响其根本的政治目标。 如“保七总队”南沙巡护的停止、南沙和东沙的守军的更换，即是最好的例子。

两蒋时期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动机没有这么复杂，而与蒋氏父子在南海维权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凸显其
“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正当性”相反，李登辉时期的南海政策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南海主权维护问
题，而开始成为其涉及大陆政策、“统独”立场、自我定位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纠合体，其南海政策的一个突出

变化是主张“南海问题国际化”，提出美国、日本等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以遏制“中共继续扩大在南海的

军事力量” ［１４］，声称有关南海争端方应加入其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实现南海区域的和平与共同开

发，试图打破东南亚国家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为确立台湾为“与大陆对等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地位
服务。

陈水扁时期，在南海问题上基本与李登辉时期“南海政策纲领”的五大政策目标是一致的［１５］，在强调维

护主权的同时，提出以和平方式处理南海争端，主张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强化对南海的开发与管理，试图通
过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共同合作”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马英九当局也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以塑造台湾“是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强调台湾愿意同
有关各方共同开发南海，加入有关该问题的地区对话机制。 认为海洋对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性，因而重视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生态保护，提出“开放南海，共同开发，促进亚太区域安全” ［１６］。
（四）有关两岸南海合作的问题
蒋氏父子时期，由于东西方冷战和两岸军事对峙，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很小。 １９８７ 年底台

湾开放大陆探亲政策后，两岸关系有较大缓和，尤其是随着 ９０ 年代初两岸交流交往的增多，两岸在南海合作

问题上应有可为之处。 然而，由于李登辉主政的中后期越来越偏离于“一个中国”立场，因此，李登辉当局
“赞同”大陆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主要目的不是两岸合作而是所谓的“国际合作”，
认为两岸合作极可能使其他国家“误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进而对其“独台”目标产生不利影响。［１７］

陈水扁当局更是利用南海问题试图实现其“台独”目的，在南海问题上大力主张“国际合作”，并把台湾
加入南海多边对话机制视为拓展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实践“一边一国”的重要切入点。 为此，陈水扁当局

将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视作是台湾南海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其积极的“台独”行动使
两岸南海合作的几率为零。

马英九当局与陈水扁当局一样表示愿意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但二者主张的这种合作都不指向两岸

合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针对东盟国家与大陆就南海合作准则达成共识，马英九当局表示不承认其未参与
的南海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马英九当局明确提出，“现阶段两岸互动以经济议题优先，台湾目前不会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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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讨论高度敏感的南海议题。” ［１８］这一态度表明，虽然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向“一中”立场回归，但在南海问
题上并没有向大陆靠近，也拒绝与大陆商讨南海合作问题，其对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可能带来“负面效
应”的认知，决定了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不与大陆展开南海合作”的政策立场。

三、结论

纵观 ６０ 余年来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虽然其在各个时期表现不同，但在这些差异背后又具有一些共性
和规律可循。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南海问题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其对南海问题的重视度依据其内外政策需要而
定，总体而言，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定位和政策选择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其南海政策基本服务于各个时
期的整体政治和“外交”战略，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二是由于台湾缺乏捍卫在南海主权的实力，无力阻止某些
东南亚国家在该地区的扩张，出于其政治和对外战略需要，也不希望因为南海问题同东南亚国家交恶，因此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是其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不变的主张，尽管各时期表述方式不同；三是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长期
受“中共为主要军事威胁”这一基本思维制约，不愿在南海问题上与大陆进行合作［１９］，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基
本处于零和博弈模式。

随着影响台湾南海政策的因素日益多元和复杂，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１、在南海政策和组织架构上，其政策日益明朗和法制化，相关处置机构和部门逐渐专门化。 ２、在对外战略
上，透过南海问题，试图加入地区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的目标日益明确和突出。 ３、从思维观念上，其“海洋
意识”与“海洋主权”观念日益增强，南海问题逐步被纳入台湾的海洋发展战略框架之中。 但是，我们也注意
到，台湾当局的“南海主权观”随着岛内政局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变换，出现变化和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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